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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戴美倫
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589

傳真：(03)3318446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800206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0020636_Attach01.DOCX、1080020636_Attach02.PDF、

1080020636_Attach03.PDF)

主旨：檢送執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證說明、身心障礙證明申

請表及永久效期手冊換發身心障礙證明說明單各1份，請

協助宣導辦理身心障礙證明換發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108年3月8日桃社障字第108002369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06條108年7月10日為持永久效

期身心障礙手冊最後換證期限，如民眾屆期未辦理換證

者，主管機關得逕予註銷身心障礙手冊。

三、為維護身心障礙學生權益，請檢視校內原領有身心障礙手

冊學生是否已換發新式身心障礙證明，並提醒案生家長務

必辦理換證事宜；倘若有換證困難之身心障礙者，必要時

予以協助，或逕洽本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電

話(03)3680711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

副本：桃園市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東門國小)、桃園市高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桃園特殊

教育學校)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0800025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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